
长春人文发 (⒛⒛)6号

关于下发学校经费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单位:

为进一步理顺财务管理体制,完 善财务制度,加大各单位

经费使用权限,提高整体工作效率。经学校领导研究决定,现

将 《长春人文学院经费使用管理办法》下发给你们,各单位要

切实加强领导,负起主要责任,按照学校经费使用管理办法认

真抓好落实。特别是加强对专项经费使用情况的监督与管理 ,

严格审批程序,确保专款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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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人文学院办公室 2⑿4年 2月 19日 印发



长春人文学院经费使用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理顺财务管理体制,完善财务制度,加大各部

门经费使用权限,提高学校整体工作效率,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经费管理体制

(一 )学校经费实行一级核算一级管理,不设二级核算

机构。

(二 )根据学校发展需要,按会计年度编制经费收支预

算,保证学校教学与其他各项工作正常有序运转。

(三 )经费的收支统一纳入预算计划,实行收支两条线

管理,年终按会计制度要求,对经费使用情况做出决算报告 ,

由审计部门审计后存档备查。

第二条 经费使用管理权限

(一 )董事会监管、审批权限。

1.根据学校发展建设任务,对学校收支预算进行审核、

批准、监督。

2.未纳入预算管理的特殊用途经费由董事长或校长监

管审批。

3.对年度财务决算审核、批准。

4.预算的调整、追加。

(二 )校级领导及部门负责人监管、审批权限。

1.校级领导为分管部门预算经费监管第一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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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监督分管部门经费使用情况,也可对分管部门经费的全部



或部分行使经费审批权,要求行使审批权的,需提前在财务

处备案。

⒉各部门负责人负责本部门经费的管理、经办,审批报

销。主管校领导在财务处备案需要由其本人审批的经费报

销,需经主管校领导签批。

3.单笔超过 ⒛ 万元的经费使用,需经主管校领导审批。

4.招待费、礼品、购物卡、劳务费等特殊经费项目使用 ,

需经主管校领导审批。

(三 )各教学单位实行院领导负责制,由院长直接审批。

第三条 经费使用审批程序

(一 )各院管理权限内的办学经费、奖励经费的借款、

报销,必须手续完备,由经办人员及院长签字,财务处长复

核。

(二 )教学辅助部门、机关部处室预算内报销,经财务

人员申核票据后,分别依次由经办人、部门负责人、财务处

长复核签字。上述规定需经主管校领导审批的项目支出,需

经主管校领导签字。

(三 )预算以外特殊用途经费由董事长或校长签字,财

务处长复核后进行账务处理。

(四 )基建工程项目支出,经审计处审计后,曲基建处

长、主管校领导签字,财务处长复核后付款。

第四条 经费审批责任

(一 )各级负责人对借款、报销签字,要认真审查经费

使用的必要性、合理性、真实性、效益性。



(二 )财务处处长签字要对经费使用管理程序、借款、

报销等会计原始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认真审查,凡不符合

国家和学校规定的报销有权拒绝执行。

(三 )董事会授权审计部门对全校各部门经费使用的合

理性、真实性、效益性以及管理程序进行监督。

第五条 本办法由学校财务处负责解释。

第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